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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我和家人到城門水塘遠足。 

早上，吃過早餐後，我非常期待和家人馬上去遠足。昨天，我已

準備了背包，背包裏放了充足的水和太陽帽。今早，爸爸媽媽還三番

四次提醒我要帶齊物品。之後，我們乘巴士到城門水塘。 

一下車，我便看見鬱鬱蔥蔥的大樹，亦看見藍天白雲的天空。我

跟媽媽說：「哇！媽媽，這天秋高氣爽，最適合遠足！我們走快點吧！」

沿途，我和爸爸媽媽談天說地，十分開心。突然，我看見一些美麗的

花朵，所以便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，跑了去看花朵。看了十分鐘後，

我一回頭卻沒看見他們。我迷路了，心裏忐忑不安，於是便走回剛才

走過的路，希望能看見爸爸媽媽。但是，我找了十分鐘也一直看不見

他們。在我快要哭的時候，他們尋回我。我淚如雨下，說：「對不起，

媽媽！我下次再也不會跟你們走丟了。」媽媽說：「不要緊。」然後，

我們就坐巴士回家。 

經過今天的事情後，我明白了一個道理，就是不能擅自離開父母

的視線，然後自己走去別的地方，因為這是很危險的。 

 

 


